
 

李利明：关注理财子公司
的声誉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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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利明（北京道誉企业管理服务公司

执行董事） 

 

理财子公司作为经营风险、管理风险的金融机构，其经营管理中的各

项风险都可能经网络传播或媒体报道转化为声誉风险。自从 2019 年 6 月

首家银行理财子公司——建信理财开业以来，多家理财子公司出现过理财

产品跌破面值的情形，几家理财子公司的管理层频繁变动，甚至有理财子

公司的董事长及其他高管人员接受审查调查，这些都成为媒体关注报道的

内容，给被报道对象带来了声誉风险。 

笔者认为，未来一段时间，理财子公司面临严峻的声誉风险压力，各

类风险都可能转化为声誉风险，其中，监管及合规风险、母子公司风险传

染、合作方风险和消保投诉是最突出的声誉风险隐患类型，需要做好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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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和防范。 

监管及合规风险 

监管机构发布《资管新规》、允许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初衷是

“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，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，有效防

控金融风险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，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

型升级”，对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和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有着严格的审批标准

和监管要求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理财子公司承担着银行理财业务“非标”

转“标准”、“固定收益型”转“净值型”、引导金融投资支持实体经济

等任务，监管机构并不希望理财子公司成为规模快速扩张、实现高额收益

但风险隐患重大、消费者保护不力的金融机构。一旦理财子公司出现了这

样的苗头，一定会遭遇严格的监管措施，如对于非标产品处理的进度、净

值型理财产品的占比，对使用成本法对理财产品估值的限制，等等。针对

监管机构对理财子公司提出的业务方向、规定时限和估值方法等方面的要

求，媒体都会比较各家理财子公司的相关指标和数据，报道哪家公司未能

如期达标，引发声誉风险；一旦有理财子公司未能满足监管要求，或是因

为其他原因而导致监管行政处罚或者监管通报批评，必将受到媒体的高度

关注和重点报道，引发重大声誉风险。 

母子公司风险传染 

虽然《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》要求银行理财子公司与其主要

股东之间等应当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，并特别强调“确保机构名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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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和服务名称、对外营业场所、品牌标识、营销宣传等有效区分，避免

投资者混淆，防范声誉风险”，银保监会在 2021 年年中工作座谈会上也

提出“建立理财子公司与母公司的风险隔离机制”，但在现实中，如何防

范母子公司风险传染，特别是声誉风险之间的相互传染仍然是一个全新的

考验。究其原因，一是理财子公司的品牌还是建立在母行品牌的基础上，

从名称上一眼就能看出母行是谁，投资者之所以敢放心购买理财子公司的

产品，绝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对母行的信任；同时，各家银行在半年报和年

报中介绍零售业务发展成绩时，理财子公司的业绩都被放在了显著位置，

并特别强调理财业务的一体化与全行的协调，如招商银行半年报披露“各

子公司结合差异化优势，主动融入大财富管理体系，体现了多牌照服务的

优势。招银理财产品规模跃居市场第一，为零售 AUM 增长发挥了基石作

用”，这种表述更增进了投资者将理财子公司与母行视为一体的认知。二

是理财子公司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母行的网点和渠道进行销售，销售给母

行的客户，母行的销售人员在营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强调这类产品“还

是银行自己的产品”、“和之前销售的理财产品一样”、“理财子公司就

是把银行的资产管理部单独分出去，产品没啥区别”等等，绝大多数客户

还会把理财子公司与母行视为一个整体甚至一家机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一

旦客户就产品的风险、收益和流动性问题等与理财子公司发生冲突，首先

找的就是销售产品的母行，如果发生投资者到网点静坐等群体性事件或者

找媒体曝光，母行都会首当其冲，并且不能以“这是理财子公司的产品，

不是我行的产品，我行仅是代销”等话术来搪塞客户，母行与理财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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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声誉风险难以分离。同时，如果母行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、

主要行领导出现重大变动、因重大违规问题被监管机构处以巨额罚单等，

在成为媒体关注报道的焦点时，投资者也会对理财子公司感到担心：经营

状况是不是也很差？管理层是不是也有问题？管理过程中是不是也存在较

多问题？母行会不会把风险转嫁给理财子公司？一旦投资者有这样的疑虑，

母行的声誉风险将会直接传染到理财子公司，让投资者对理财子公司的信

任出现下降。 

合作方风险 

过去两年来，理财子公司与各类金融机构开展了合作，除了母行是首

要合作方之外，也与各类银行开展代销合作，如平安理财已经签约的代销

行覆盖国有银行、股份制银行、省联社、城商行、农商行、外资银行和互

联网银行，2021 年上半年通过该模式实现理财产品销量突破 600 亿元。

此外，理财子公司与私募基金、公募基金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，

共同设计开发理财产品、将理财产品投资于合作机构发行的私募产品或者

公募产品等。理财子公司与众多合作方开展合作，因合作方出现风险或者

合作出现风险而引发的声誉风险尤其值得关注。如代销行在理财产品销售

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或者未充分揭示产品风险，让投资者感觉上当受骗，

引发投资者投诉维权，理财子公司与代销行的责任分担和推诿扯皮会成为

媒体关注报道对象；与理财子公司合作的私募基金或者公募基金如果在产

品设计方面存在漏洞、风险提示不充分、遭遇市场“黑天鹅”事件等导致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27030


